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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扣除項目的主要類別  
 
 在計算應繳薪俸稅款時，納稅人可申索下列可扣除項

目：  
 
 (a) 為產生應評稅入息而招致的支出和開支；  
 
   (b) 已支付的個人進修開支；  
 

(c) 根據《稅務條例》 (該條例 )第 VI 部就機械或工業

裝置的資本開支而計算的免稅額，而該等機械或

工業裝置是產生應評稅入息所必要使用的；以及  
 
  (d) 認可慈善捐款。  
 
 
怎樣申索扣除項目  
 
2. 報稅表－個別人士 [B.I.R.表格第 60 號]可供填報各類扣

除項目，以提出申索。收據無須連同已填妥的報稅表一併呈交，

但應保留以供本局日後要求時查驗。由於納稅人有責任證明所

申索的扣除項目屬實，因此，為保障本身利益，納稅人應保存

屬同時存在的和完整的記錄。  
 
 
支出及開支  
 
3. 該條例第 12(1)(a)條規定可申索以下扣除項目：  
 
 「完全、純粹及必須為產生該應評稅入息而招致的所有

支出及開支，但屬家庭性質或私人性質的開支以及資本

開支則除外」  
 
4. 因此，可扣除的開支，除不得屬家庭性質或私人性質或

資本性質 (例如取得某項資產的開支 )外，亦必須符合下列準則： 
 
 (a) 該項開支必須已經「招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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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項開支必須是「完全及純粹」為產生有關入息

而引致；  
 

 (c) 該開支是產生有關入息所「必須」的。  
 
 
「招致」  
 
5. 「招致」一詞曾在多宗案例中考慮過，法庭普遍認為，

開支要是招致了，就必須是確立的負債，或是在申索扣除項目

的課稅年度所產生的明確承擔。該項開支無須確實在有關課稅

年度支付，但如在課稅年度終結前仍未支付，則除非在該課稅

年度的最後一天已經成為確實和已知要承擔的債項或責任，且

數額是可以確定的，否則便不能獲准扣除。因此，如只是一個

粗略估計、一項或有負債或一筆預計的未來支出，一般不會獲

得扣除。  
 
 
「完全」及「純粹」  
 
6. 這兩個詞語的詮釋不應過於狹隘。如開支是為超過一個

用途而招致 (例如，汽車日常開支有部分是作私人用途 )，這項開

支便應按比例分攤 (通常是根據行車里數 )，而因受僱工作而招致

的部分，只要符合其他準則，便可以獲准扣除。  
 
 
「必須」  
 
7. 「必須」一詞應解釋為執行受僱工作所必須的意思。如

果開支只是與產生入息有關，和可能有助於產生入息，該等開

支並不足以成為必須的開支。基本的準則是：該項開支對受僱

工作是否必不可少，即假如沒有招致該項開支，納稅人便不可

能從受僱工作產生入息。如僱主指示執行的職務會招致該項開

支，有關開支一般會由僱主支付。因此，除非僱傭合約規定僱

員承擔必須的費用，否則，僱員很難證明支付了執行職務所必

須招致的開支。不過，這並不表示由於該項開支是僱主要求僱

員支付，便必定可獲扣除：因為上述準則的焦點「並非在於僱

主是否要求僱員支付有關開支，而是職務有否如此要求。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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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論僱主有沒有規定，僱員在沒有招致該項特定開支的情

況下，是否就無法執行有關職務。」[Brown v. Bullock (40 TC 1)]  
 
 
「為產生應評稅入息」  
 
8. 香 港 最 高 法 院 在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v. 
Humphrey, HKTC 451 一案中曾討論過這語句的意思，並參考了

外國稅法類似條文的用字，計有英國《入息稅法》中的「為執

行職務」，和澳洲《入息稅評稅法》中的「為獲取或產生應評

稅入息」。最高法院的判決基礎是，就上述上訴案件來說 (申請

扣除由居所到辦事處的交通費 )，英國與澳洲的稅法在用字上的

差異，與香港條文的用字與澳洲稅法的用字有多少近似處，是

不重要的。  
 
9. 假如開支僅是為了使納稅人能夠執行職務而招致，例如

往返納稅人住所與工作地點之間的交通費、取得受僱工作或委

聘所支付的開支、社交或體育會的會費 (不論是否僱主所要求

者 )，則該等開支不會視作「為執行職務」而招致。值得注意的

是，根據前文所述的其他準則，上述某些開支項目，亦不能獲

得扣除。  
 
10. 同樣地，為 (“in”)獲取入息而招致的開支與僅就 (“for”)
獲取入息而必須招致者是不同的，兩者必須加以區別。這點在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v. Robert P. Burns, 1 HKTC 1181 的法庭

案件中亦有考慮過。在該案件中，法庭駁回一位練馬師的申請，

不批准他申索扣減為了反對被取消資格而提出上訴所招致的法

律費用：因為這些費用僅是為了確保申索人不會喪失賺取應評

稅入息的專業資格而招致，因此並非為產生應評稅入息而招致。 
 
11. 僱員終止僱傭合約所支付的款項，例如代通知金，亦不

會獲准扣除：因為該等開支不是為了產生入息而招致，而是為

了終止僱傭合約和∕或為了避免受到僱主追討賠償而招致的。

[見稅務上訴委員會個案編號 BR 9/78]  



 4

僱主給予僱員的開支津貼  
 
12. 僱員應僱主要求而離開通常居住地工作時，他所獲得的

津貼只要是數額合理且不超過所招致的交通、住宿和有關的開

支，便可不用計算為應評稅入息。不過，凡是超出僱主所發還

款額的開支，均會被視作不符合「必須」招致的準則，因此將

不會獲准扣除。此外，如果僱主發還給僱員的款額是用以報銷

不可扣除的開支，有關僱員須就該款額課稅。  
 
 
特殊開支項目  
 
服裝費  
 
13. 僱員因受僱工作需要而要穿着特殊服裝 (如工作服 )，更

換費用可以扣除。除此以外，其他服裝費用均不符合「完全及

純粹」的準則。  
 
佣金－服務費用開支  
 
14. 賺取佣金的僱員，可能須給其他人支付佣金，才可賺取

有關入息。只要能夠符合第 12(1)(a)條所訂明的條件，這些佣金

開支便可獲准扣除。不過，納稅人須向本局提供佣金開支的性

質和佣金收受人的詳盡資料。  
 
應酬費  
 
15. 申索人應能證明，申索扣除的有關開支都是必須招致

的，否則便不可能從受僱工作產生入息。單純是社交應酬的費

用並非「完全及純粹」為產生入息而招致，因此不會獲准扣除。

任何應酬都必須由申索人證明是與業務洽談有直接關係而必須

招致的，所保存的記錄不但要列出這些費用的詳情和接受款待

人士的姓名，更要載明有關業務的性質。假如一筆過整數金額

的應酬津貼，較所招致的可扣除應酬費為多，超出的部分便會

計算為來自職位或受僱工作的應評稅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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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給助手的款項  
 
16. 這類開支一般不是「必須」招致的。不過，例如僱員的

薪酬是按佣金計算，只要能夠清楚證明工作量確實繁重，必須

由助手協助處理，而支付的款額就所提供的工作亦屬合理，有

關開支便可以獲得扣除。  
 
專業學會等的會費  
 
17. 嚴格來說，按照《稅務條例》的字面規定，專業學會等

的會費一般不可以獲准扣除，但實際上，如擁有專業資格是受

聘的必要條件，而保留會籍和了解行內最新發展是不時有用且

有利於執行職務，該等會費便可以獲准扣除。不過，扣除額只

限用於一個專業學會的會費 [參看稅務上訴委員會個案編號 BR 
19/73]  。工會的會費和費用不能獲得扣除。  
 
交通開支  
 
18. 往返兩個工作地點的合理交通開支可以獲准扣除，但從

居所到辦事處的交通開支則不可以。只有在執行職務時必須招

致的交通開支，才可以獲准扣除。例如，對於申索扣除汽車交

通開支的個案，在衡量申索的扣除額是否合理時，本局會考慮

是否有公共交通工具和的士服務的提供。  
 
19. 如因工作性質的關係而必須使用汽車來執行職務，申索

扣除交通開支時便應提供僱主發還所招致的開支的依據，以及

汽車作公事以外用途的資料。修理費用和日常開支應按公事和

私人用途攤分。  
 
 
資本開支的免稅額  
 
20. 根據該條例第 12(1)(b)條，納稅人可扣除「按照第 VI 部就

機械或工業裝置的資本開支而計算的免稅額，而該等機械或工

業裝置的使用對產生該應評稅入息是屬必要的」。有關計算上

述條文的免稅額的資料，載於《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 7
號 (修訂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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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根據該條文提出的申索，必須是因受僱工作而引起；同

時，僱主並未就使用該機械或工業裝置 (最常見的例子是汽車 ) 
而發還該筆支出給僱員。此外，僱員需要證明這些工業裝置或

機械，是為產生應評稅入息而執行職務時所必須使用的。  
 
 
個人進修開支  
 
22. 由 1996 年 4 月 1 日起，納稅人可根據該條例第 12(1)(e)
條申索扣除他的個人進修開支。由 2000/01 課稅年度開始，個

人進修開支的定義涵蓋各項與訂明教育課程有關的費用 (包括

學費和考試費 )，以及由教育提供者、行業協會、專業協會或業

務協會主辦的考試而支付的費用。  
 
23. 訂明教育課程指由指明的教育提供者所提供的課程。指

明的教育提供者包括大學、工業學院、根據《教育條例》註冊

的學校和任何經局長批准的其他機構。欲知有關獲批准機構的

資料，請瀏覽本局網頁 www.ird.gov.hk。訂明教育課程亦包括由

行業協會、專業協會或業務協會提供的訓練或發展課程。由

2004/05 課稅年度開始，訂明教育課程亦包括由《稅務條例》附

表 13 指明的若干專業團體、機構和協會所審定或認可的訓練或

發展課程。  
 
24. 有關的教育課程或考試必須是為取得或維持在任何受

僱工作中應用的資格而修讀的課程或參加的考試。一般的興趣

班，例如太極班，則不能當作是受僱工作的相關課程，除非修

讀者準備接受一份太極導師的受僱工作。  
 
25. 已 經 或 可 以 由 僱 主 或 其 他 人 士 發 還 的 費 用 將 不 能 扣

除。開支亦只可在支付該等費用的課稅年度扣除，與有關課程

所涵蓋的時期無關。在任何課稅年度，可扣除的個人進修開支

總 額 不 得 超 過 該 條 例 附表 3A 內就該年度而指明的款額。由

2001/02 課稅年度開始，可申索扣除的款額最高為 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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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 IVA 部的特惠扣除  
 
26. 第 12B(1)(a)條訂明，在計算任何人的應課稅入息實額

時，第 IVA 部的項目將在適當情況下獲准扣除，這些扣除項目

包括認可慈善捐款、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居所貸款利息，以及

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  
 
認可慈善捐款  
 
27. 該條例第 26C(1)條訂明，如任何人或其同住配偶在任何

課稅年度作出任何認可慈善捐款，而該等認可慈善捐款的總額

不小於 100 元，則可容許該人在該課稅年度扣除該款額。  
 
28. 凡任何應課薪俸稅人士不得就以下款項作出扣除：  
 
 (a) 根據利得稅規定可以扣除的任何款項；  
 

(b) 在該課稅年度的應評稅入息，扣減第 12(1)(a)及(b)
條訂明該課稅年度的扣除項目後，如認可慈善捐

款的總額超出這個餘額的 25%1，則超出的部分不

得扣除。如納稅人與其配偶根據該條例第 10(2)條
選擇夫婦合併評稅，扣除上限則是合計的應評稅

入息扣減第 12(1)(a)及(b)條訂定的項目後所餘款項

的 25%1。  
 
29. 凡任何人根據第 41 條就任何課稅年度選擇了個人入息

課稅，則該人在該課稅年度不得扣除以下的慈善捐款：  
 

(a) 根據利得稅規定可扣除的任何款項；  
 

(b) 已容許納稅人配偶在他∕她的入息總額扣除的任

何款項，而這筆入息根據第 42A(1)條須與納稅人的

入息合計；  
 

(c) 認可慈善捐款與根據第 16D 條可容許在該課稅年

度扣除的款項合計後，超出以下款項總額的 25%1

的部分：  

                                                 
1   25%適用於自 2003 年 4 月 1 日或其後開始的任何課稅年度。就 2002 年 4 月

1 日開始的課稅年度及之前的各課稅年度來說，該百分率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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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該人在該課稅年度的入息總額；  
 
 (ii) 根據第 16D 條可容許在該課稅年度扣除的的

認可慈善捐款；以及  
 
 (iii) 根據第 12(1)(e)條可容許在該課稅年度扣除

的個人進修開支。  
 
30. 如有超過 1 位申索人申請扣除同一筆捐款，申索人必須

先達成協議，否則受爭議的捐款不會獲准扣除。  
 
31. 有關扣除認可慈善捐款的詳細資料載於本局的《稅務條

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 37 號。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32. 由 1998/99 課稅年度起，任何人士如為自己或配偶的父

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支付了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給安老院，都

可以在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下申索扣除。按標準稅率繳稅的

人士亦有資格申索該項扣除。  
 
33. 申索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才有資格獲准扣除：  
 

(a) 該名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在該課稅年度內任

何時間必須已滿 60 歲；或雖未滿 60 歲，但有資

格根據政府傷殘津貼計劃申請津貼；以及  
 

(b) 有關安老院必須持有社會福利署根據《安老院條

例》發出的牌照或豁免證明書；又或是根據《醫

院、護養院及留產院註冊條例》註冊的護養院。  
 
34. 可扣除額是在有關課稅年度實際已繳付給安老院的住

宿照顧開支，每位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每個課稅年度的

扣除額以 60,000 元為上限。  
 
35. 每位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每個課稅年度的扣除

額只可以由一位申索人作出扣除。申索人如已獲准扣除住宿照

顧開支，則他或其他任何人士便沒有資格在同一課稅年度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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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申索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

母免稅額或額外免稅額。  
 
36. 評稅主任可要求申索人提交以下資料和文件以處理有

關的申索：  
 

(a) 有關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個人資料，包括

姓名、身分證號碼、出生日期和政府傷殘津貼計

劃登記號碼 (如未滿 60 歲者 )；  
 

(b) 安老院名稱和地址；以及  
 
(c) 繳付款額和安老院發出的收據或其他繳費證明文

件。  
 
37. 有關扣除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詳細資料載於本局的《稅

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 36 號。  
 
居所貸款利息  
 
38. 由 1998/99 課稅年度起，任何人士均可以根據該條例第

26E 條，從應課薪俸稅入息或以個人入息課稅方法計算的入息

總額，扣除已繳付的居所貸款利息。按標準稅率繳稅的人士亦

有資格申索該項扣除。  
 
39. 評稅主任可要求申索人提交以下文件以處理有關的申

索：  
 

(a) 業權證明；  
 

(b) 住宅用作其居住地方的證據；  
 

(c) 貸款協議書或按揭契；以及  
 

(d) 償還貸款收據。  
 
40. 有關扣除居所貸款利息的詳細資料載於本局的《稅務條

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 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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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強積金計劃 ) 
 
41. 由 2000 年 12 月 1 日起，除了在強積金計劃條例下獲得

豁免的人士外，全職和兼職僱員，以及自僱人士，都必須參加

強積金計劃。月入 4,000 元以上的僱員或自僱人士的強制性供

款為其收入的 5%。強制性供款上限為每月 1,000 元，或每年

12,000 元。就薪俸稅來說，第 26G(3)(b)條訂明，任何人士以僱員

身份在任何課稅年度支付強制性供款，均可就該供款作出扣

除，款額以附表 3B 指明者為限。  
 
認可職業退休計劃 (職業退休計劃 ) 
 
42. 根據第 26G(3)(a)條規定，如果僱員選擇不參加強積金計

劃，而參加已獲強積金豁免的認可職業退休計劃，其供款亦可

獲扣除。扣除的款額以下列兩者較少者為準：  
 

(i) 該僱員向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額；以及  
 

(ii) 假設參加了強積金計劃而按該計劃規定計算出來

的強制性供款額。  
 
扣除額不得超過附表 3B 指明的款額。  
 
 
虛報  
 
43. 任何人士如蓄意呈報不正確的報稅表，或在申索任何扣

除或免稅額時，提供虛假資料，或協助他人逃稅，可遭受循簡

易程序的起訴，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第 3 級罰款 (現行款額為

10,000 元 )，以及一筆相等於因所犯罪行而導致少徵收，或因該

罪行假若未被發現而可能導致少徵收的稅款三倍的罰款，另可

處監禁六個月。若遁公訴程序定罪，可被判處第 5 級罰款 (現行

款額為 50,000 元 )，以及一筆相等於少徵收或可能少徵收的稅款

三倍的罰款，另可處監禁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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